
2026 年 4 月 27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送達

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政府與最高人民法院於 2026 年 4 月

20 日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

的安排》（《安排》）。  

背景

2. 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

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

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與內地已簽訂了九項民商事司法協助安

排，包括首項在 1999 年 1 月簽訂並於同年 3 月生效的《關於內地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 1999

安排》）（見附件一所載） 1。  

3. 自《 1999 安排》生效以來，兩地法院就相互送達司法文書提

出的請求大幅增加。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截至 2024 年 12 月的數據，兩

地就相互送達司法文書提出的請求由 1999 年的 359 件增至 2024 年的

2,388 件。然而，在 2024 年，香港法院送達的成功率為 45.8%，而內

地法院送達的成功率則為 49.1%。導致未能在兩地成功送達的常見原

因包括送達地址無該受送達人、送達地址不詳、受送達人下落不明

等。鑑於兩地相互送達的請求數量顯著增加，而其成功率相對較低，

《 1999 安排》需與時俱 進，以滿足當前及可合理預見未來的司法需

求。事實上，法律界對改善送達機制的需求一直十分強烈。

1 英文翻譯為  “A r r a n g e m e n t  f o r  M u t u a l  S e r v i c e  o f  J u d i c i a l  D o c u m e n t s  i n  C i v i l  

a n d  C o m m e r c i a l  P r o c e e d i n g s  b e t w e e n  the M a i n l a n d  a n d  H o n g  K o n g  C o u r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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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政司曾在 2023 年 12 月 18 日向委員簡介與最高人民法院就

完善內地與香港相互送達機制進行的磋商及相關工作（見立法會

CB(4)1073/2023(03)號文件）。與會委員和法律專業團體均對相關工

作表示支持。  

 

5 .  經磋商，政府與最高人民法院同意訂立一份新安排，即《安

排》，以取代《 1999 安排》，從而完善兩地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

書的機制。《安排》不是全新安排，而是《 1999 安排》的優化版。

《安排》下的新送達機制將增加可行的司法文書送達方式並提升送達

效率，切合兩地日益緊密的社會及經濟聯繫，更好地保障兩地當事人

的權益。《安排》亦是一項加強兩地法律制度對接及改善兩地民商事

法律互助機制的措施，並呼應國家「十五五」規劃，深化規則銜接、

機制對接，以及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角色。  

 

6. 《安排》的簽訂，亦落實了經與相關持份者仔細協商後所載

於本屆政府 2023 年《施政報告》中的政策倡議及關鍵績效指標

（KPI）。  

 

《安排》  

 

7. 附件二所載的《安排》由政府與最高人民法院於 2026 年 4 月

20 日在北京簽署。為便於參考，附件三載有一份簡明流程圖，概述

《安排》訂明的各種送達方式。下文載述《安排》的要點。  

 

I. 適用範圍  

 

8. 《安排》適用於內地法院審理的民商事案件需要向在香港的

受送達人送達司法文書，或者香港特區法院審理的民商事案件需要向

在內地的受送達人送達司法文書 2。  

 

9. 在界定《安排》的適用範圍時，雙方考慮到兩地的法律制度

差異，尤其對「民商事案件」的不同理解，為清晰起見，首先將「民

 
2 《安排》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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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案件」定義為「在內地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屬於民商事性質的案

件」 3。  

 

1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法律主要區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

件，而內地法律則進一步區分民事案件和行政訴訟案件。 即使香港

法院審理的司法覆核案件以及任何其他因政府行使行政權力直接引發

的案件在香港屬於民商事性質，它們可能對應於內地的行政訴訟案件

（俗稱「民告官」案件），基於《安排》僅旨在涵蓋「民商事案

件」，故被排除於適用範圍之外。  

 

II. 送達方式  

 

11. 新送達機制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增加送達方式。就此，《安

排》訂明兩地送達可以採用的方式，即法院相互委託送達、郵寄送

達、電子送達及受權主體代為送達；如採取任何其他規定的方式無法

送達，可以公告送達 4。  

 

12. 為清晰起見，如香港法律規定香港當事人應當獲得香港法院

批予許可，方可在內地送達司法文書或採用某種送達方式，則香港當

事人應當先獲得有關許可，並在送達時提供該許可 5。  

 

13. 為提升送達的成功率和效率，新機制將容許同時採用多種方

式送達司法文書。例如，香港當事人需要向在內地的受送達人送達，

該當事人可同時請求香港法院委託內地法院送達，並在獲得法院有關

許可的情況下自行向在內地的受送達人郵寄送達和電子送達，而無須

待知悉某一種方式無法送達後才採用另一種方式。如同時採用多種方

式送達，應當根據最先實現送達的方式確定送達日期。  

 

14. 需要注意的是，公告送達作為擬制送達方式，只在採取任何

其他規定的方式仍無法送達的情況下適用。假設香港當事人自行向在

 
3 《安排》第二條。  
4 《安排》第三條。  
5 《安排》第三條。香 港 法 院 批 予 的 許 可 包 括 准 許 在 香 港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外 送

達 令 狀 、 其 他 原 訴 文 件 或 其 他 文 件 如 傳 票 、 通 知 書 或 命 令 的 許 可 （ 見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 第 4 A 章 ） 及 《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 （ 第 3 3 6 H 章 ） 第 1 1 號 命

令 ） 以 及 將 令 狀 或 其 他 原 訴 文 件 作 替 代 送 達 的 命 令 （ 見 第 4 A 章 及 第 3 3 6 H

章 第 6 5 號 命 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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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的受送達人郵寄送達和電子送達，以及通過在內地的受權主體

（例如當地的律師事務所）送達均無法送達，該當事人仍應當通過規

定的法院相互委託送達方式嘗試送達，然後方可採取公告送達。  

 

A. 法院相互委託送達  

 

15. 《安排》保留《 1999 安排》中兩地法院相互委託送達的方

式，並作出以下完善，以期提升送達效率：  

 

(a)  經與司法機構協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權部份中級人

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與香港高等法院相互委託送達，

以減省轉遞時間 6；   

 

(b) 兩地法院相互委託送達司法文書，可以通過電子方式轉

遞，以電子方式轉遞的司法文書與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7；  

 

(c)  如受送達人為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內地法院的委託書應

當附有在公司註冊處網站查詢的該公司最近期的註冊辦

事處地址打印本，以便香港法院向該公司送達，增加送

達的成功率 8；  

 

(d) 明確列出兩地法院依照相關法律可以採用的送達方式，

在法律框架下盡可能實現送達 9；  

 

(e)  其他輕微程序修訂，例如受委託方應當在送達完成或確

認無法送達後 14 個工作日內回覆委託方 10。  

 

B. 法院相互委託送達以外的送達方式（以公告方式除外）  

 

16. 參考現時內地法院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於 2009 年公布的《關於

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送達規定》） 11

 
6 《安排》第四條。  
7 《安排》第五條。  
8 《安排》第六條。  
9 《安排 》 第 八 條 。  
10 《安排 》 第 十 條 。  
11 相 關 文 本 見 ：

h t t p : / / g o n g b a o . c o u r t . g o v . c n / D e t a i l s / 1 d 7 b 1 4 c 9 0 e c 8 f 0 2 d 3 b 7 a 2 f f 5 b 6 3 9 4 d . h t m l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1d7b14c90ec8f02d3b7a2ff5b6394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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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過郵寄、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在香港的受送達人送達司法

文書，《安排》訂明在法院相互委託送達方式以外的送達方式，即郵

寄送達、電子送達及受權主體代為送達。我們相信增加此等送達方式

能切合現代通訊習慣，減少送達地址不詳或偏遠造成的障礙，提高送

達效率。  

 

17. 為了在增加送達的便利性和保障受送達人知悉訴訟的權利之

間取得平衡，《安排》訂明採用郵寄送達、電子送達或受權主體代為

送達的方式，需要取得審理法院的相關許可及滿足相關條件，並以受

送達人收悉（例如簽收送達證明文件、電子系統顯示收悉及其他可以

確認已經送達的情形 12）作為判斷有效送達的基礎。  

 

(i) 郵寄送達 13 

 

18. 內地法院向在香港的受送達人郵寄送達司法文書，應當附有

送達回證供受送達人簽收 14。香港當事人向在內地的受送達人郵寄送

達司法文書，應當提供加蓋審理法院印章的司法文書正本，以及供受

送達人簽收的送達認收書或者其他證明文件。受送達人在上述證明文

件上簽收視為送達，簽收日期為送達日期。受送達人未在證明文件上

簽收但在郵件回執上簽收，亦視為送達。我們認為在兩地郵寄送達

中，規定要有證明文件證明妥為送達，是較為穩妥和有利於銜接兩地

送達規則的做法。  

 

(ii)  電子送達 15 

 

19. 如具備以下情形之一，內地法院可向在香港的受送達人電子

送達司法文書，香港當事人也可向在內地的受送達人電子送達司法文

書：受送達人明確表示同意；受送達人在訴訟文書中主動提供用於接

收送達的電子地址；受送達人通過回覆收悉、參加訴訟等方式接受已

 
12 舉 例 來 說 ， 雖 未 收 到 送 達 與 否 的 證 明 文 件 ， 假 如 受 送 達 人 向 審 理 法 院 提 及

所 送 達 司 法 文 書 的 相 關 內 容 ， 或 者 已 經 按 照 所 送 達 司 法 文 書 的 相 關 內 容 履

行 ， 仍 可 視 為 送 達 （ 《安排 》 第 十 六 條 ） 。  
13 《安 排 》 第 十 三 條 。  
14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 第 八 十 七 條 規 定 ， 送 達 訴 訟 文 書 必 須 有 送

達 回 證 ， 由 受 送 達 人 在 送 達 回 證 上 記 明 收 到 日 期 ， 簽 名 或 者 蓋 章 。 受 送 達

人 在 送 達 回 證 上 的 簽 收 日 期 為 送 達 日 期 。  
15 《安 排 》 第 十 四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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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完成的電子送達。電子送達方式須為能夠確認受送達人收悉的方

式。  

 

(iii)  受權主體代為送達 16 

 

20. 新機制將容許兩地的當事人通過受送達人所在地的受權主體
17，向受送達人直接送達司法文書。雙方認可的受權主體，在香港為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定義的香港律師行和註冊外地律師

行，在內地為律師事務所和公證機構。受送達人在相關證明文件上簽

收視為送達，簽收日期為送達日期。有關規定與郵寄送達規定要有證

明文件證明妥為送達相似。  

 

C. 公告送達  

 

21. 在採取任何其他規定的方式仍無法送達的情況，新機制將明

確容許公告送達，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 60 日即視為送達 18。  

 

22. 在新機制下，內地法院向在香港的受送達人公告送達，應當

在內地和香港有傳播力、影響力的信息網絡等媒體上發布。雙方計劃

在《安排》實施時公布清單，列出可用於公告送達的媒體（例如中國

法院網及其子網站人民法院公告網）。  

 

23. 香港法院應香港當事人申請如認為確需委託內地法院公告送

達（即在採取任何其他規定的方式仍無法送達的情況），可以委託內

地法院協助向在內地的受送達人公告送達。我們認為通過香港法院委

託內地法院公告送達，較要求香港當事人自行在內地安排公告送達簡

單和穩妥。  

 

24. 總括而言，《 1999 安排》僅訂明一種送達方式，即只能通過

法院相互委託送達。《安排》則提供了更多切合現代通訊習慣的送達

方式並提升效率。在任何其他規定的方式仍無法送達的情況下，容許

公告送達的方式，能針對性處理涉及送達地址不詳或受送達人下落不

 
16 《安 排 》 第 十 五 條 。  
17 立 法 會 C B ( 4 ) 1 0 7 3 / 2 0 2 3 ( 0 3 )號 文 件 第 9 段 中 提 述 為 「 指 定 第 三 方 」 。  
18 《安 排 》 第 十 七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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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案件。下表扼要對比《 1999 安排》與《安排》，並列出其主要

改進之處：  

 

 《 1999 安排》  《安排》  

 

名稱及範圍  《 1999 安排》，全稱《關

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

司法文書的安排》，就兩

地法院相互委託送達民商  

事 司 法 文 書 問 題 作 出 規

定。  

 

《安排》，全稱《關於內

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

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

排》，不局限於法院相互  

委 托 送 達 。 請 參 閱 《 安

排》第一條。  

 

送達方式  雙 方 委 托 送 達 司 法 文

書 ， 均 須 通 過 各 高 級 人  

民 法 院 和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進 行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可  

直 接 委 托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送達 。  

 

《送達規定》容許內地法

院向港澳受送達人郵寄送

達、電子送達以及（不能  

依 照 其 他 規 定 方 式 送 達

的）公告送達。香港向內

地送達則無此等選項。  

 

第三條訂明，兩地相互送

達，可以採用法院相互委

托送達，以及郵寄送達、

電子送達、受權主體代爲

送達等雙方認可的送達方

式，以及（在採用其他規  

定 方 式 無 法 送 達 的 情 况

下）公告送達。  

 

法院相互委

託送達  

 

《 1999 安排》就兩地法院

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

文書問題作出規定。  

第 四 至 十 二 條 基 本 保 留

《 1999 安 排 》 的 法 院 相

互 委 托 送 達 方 式 ， 但 新

增以下提升效率措施 ：  

⚫ 經與司法機構協商，最

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權部

份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

人民法院與香港高等法

院相互委託送達（第四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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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9 安排》  《安排》  

 

⚫ 容 許 法 院 通 過 電 子 方

式 轉 遞 司 法 文 書 （第

五條）；  

⚫ 要 求 向 香 港 註 冊 公 司

送 達 應 附 有 查 册 紀

錄 ， 以 便 香 港 法 院 送

達 ， 增 加 成 功 率 （第

六條）；  

⚫ 列出兩地法院依照相關

法律可以採取的送達方

式，務求盡用現有法律

框 架 實 現 送 達 （ 第 八

條）。  

 

法院相互委

託送達以外

的送達方式  

沒 有 ，但請參閱《送達規

定》容 許 內 地 法 院 向 港

澳 受 送 達 人 送 達 的 方

式。  

 

新送達方式包括郵寄送達

（第十三條）、電子送達

（第十四條）及受權主體

代為送達（第十五條）。  

 

公告送達  沒 有 ，但《送達規定》容

許 內 地 法 院 在 不 能 依 照  

其 他 規 定 方 式 送 達 的 情  

况 下 向 港 澳 受 送 達 人 公

告送達 。  

 

採取任何其他規定的方式

仍無法送達的，可 以 公告

送達（第三條）。  

 

III.  保障措施  

 

25. 新送達機制設有多項保障措施，以確保程序公正及防止濫

用。  

 

A. 程序公正  

 

26. 《安排》在訂明更多送達方式以增加便利性的同時，亦致力

保障受送達人知悉訴訟的權利。就此，《安排》明確訂明，就兩地相

互送達司法文書而言，將以受送達人收悉作為判斷有效送達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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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受送達人在送達證明文件上簽收，足以證明其已收悉所送達

的司法文書。此外，若電子系統顯示收悉及有其他可以確認已經送達

的情形（例如受送達人向審理法院提及所送達司法文書的相關內容，

或已經按照所送達司法文書的相關內容履行），仍可視為送達。以下

就不同的送達方式加以說明：  

 

(a)  若文書以現行法院相互委託送達的方式送達，受委託法 院

應當出具加蓋法院印章的送達回證或送達證明書（因應情

況而定），確認送達在何時及以何種方式達成（若送達成

功），或無法送達的理由（若送達不成功） 19。  

 

( b )  若 文 書 以 郵 寄 方 式 送 達 ， 就 由 內 地 向 香 港 的 送 達 而

言， 受送 達人 須 在内 地法 院夾 附 的送 達回 證上 簽 收；

就由 香港 向內 地 的送 達而 言， 受 送達 人須 在送 達 認收

書 (適用於原訴程序文件的送達 20)或者其他證明文件上

簽收 ，方 視為 送 達。 然而 ，若 受 送達 人未 在上 述 證明

文件上簽收但在郵件回執上簽收的，亦視為送達。 21 

 

( c )  若文書以電 子 方 式 送 達 ， 該方式 須為能夠確認受送達人

收悉的方式，而且受送達人須表示同意以電 子 方 式 送 達

（見上文第 1 9 段所述的情況）。 22 

 

( d )  若文書以受 權 主 體 代 為 送 達 ， 受權主體須為（就香港而

言）香港律師行或註冊外地律師行，或（就內 地 而言）律

師事務所或公證機構。受送達人須在相關證明文件上簽

收，方視為送達。 23 

 

(e)  若採取任何其他規定的方式仍無法送達，則可透過公告送

達，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 60 日方視為送達。由於認定視

為送達的期限相對較長，受送達人知悉訴訟的權利得以保

 
19 《安 排 》 第 十 條 及 第 4 A 章 第 6 9 號 命 令 第 3 條 規 則 。  
20 第 4 A 章 及 第 3 3 6 H 章 第 1 2 號 命 令 。  
21 《安 排 》 第 十 三 條 。  
22 《安 排 》 第 十 四 條 。  
23 《安 排 》 第 十 五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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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由內地法院在香港公告送達，只能透過在內地和香港

有傳播力、影響力的媒體上發布。就由 香 港 向 內 地 送 達

而 言 ， 香港法院應香港當事人作出的申請，可以委託內地

法院協助向在內地的受送達人公告送達。 24 

 

B. 防止濫用  

 

28. 律政司連同司法機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視尊重兩地的

司法制度、保障當事人的權利及防止新送達機制被濫用。就此，《安

排》設有相關條文以防止濫用。  

 

29. 由香港送達司法文書到內地須符合當地現行有關送達的規

則。若香港法律（尤其是相關法院規則）規定香港當事人應當獲得香

港法院批予許可（例如司法管轄權範圍外送達的許可），則香港當事

人應當在向內地送達文書前獲得有關許可。 25此類許可的授予有嚴格

的法律要求。在授予許可時，香港法院須確信案件已達到「具充分的

可爭辯理據」的門檻。若案件缺乏理據或不適合在香港審理，香港法

院便不會授予許可。無需許可即可進行司法管轄權範圍外送達的案

件，不僅非常有限，而且適用範圍狹窄，並不適用於民商事案件中的

一般當事人。 26 

 

 
24 《安 排 》 第 十 七 條 。  
25 《安 排 》 第 三 條 。  
26 第 4 A 章 第 1 1 號 命 令 第 1 ( 2 )條 規 定 ， 無 需 法 院 許 可 即 可 在 香 港 司 法 管 轄 權

外 送 達 令 狀 ， 前 提 是 即 使 該 申 索 所 針 對 的 人 不 在 法 院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內 ，

或 引 致 該 申 索 的 錯 誤 作 為 、 疏 忽 或 不 作 為 並 非 在 法 院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內 發

生 ， 該 令 狀 所 提 出 的 每 一 項 申 索 ， 均 屬 憑 藉 任 何 成 文 法 原 訟 法 庭 有 權 力 聆

訊 並 裁 定 的 申 索 。 無 需 許 可 即 可 進 行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外 送 達 的 案 件 例 子 包

括 ： ( a )  由 某 些 政 府 部 門 或 法 定 機 構 提 起 的 法 律 程 序 （ 例 如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根 據 《 領 養 條 例 》 （ 第 2 9 0 章 ） 第 5 A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以 及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根 據 《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 （ 第 5 7 1 章 ） 第 2 1 3 及 2 1 4 條 提

起 的 法 律 程 序 ） ； ( b )  送 達 關 於 判 決 及 命 令 登 記 的 通 知 書 ， 以 及 關 於 相 互

司 法 協 助 的 承 認 令 通 知 書 （ 見 第 4 A 章 第 7 1 號 命 令 第 7 ( 2 )條 規 則 、 第 7 1 A

號 命 令 第 7 ( 2 )條 規 則 、 第 1 1 5 號 命 令 第 1 7 ( 2 )條 規 則 、 第 1 1 5 A 號 命 令 第

7 ( 2 )條 規 則 ； 《 內 地 婚 姻 家 庭 案 件 判 決 （ 相 互 承 認 及 強 制 執 行 ） 規 則 》

（ 第 6 3 9 A 章 ） 第 1 4 ( 2 )及 2 0 ( 2 )條 規 則 ； 《 內 地 民 商 事 判 決 （ 相 互 強 制 執

行 ） 規 則 》 （ 第 6 4 5 A 章 ） 第 1 6 ( 2 )條 規 則 ） ； ( c )  送 達 關 於 根 據 《 仲 裁 條

例 》 （ 第 6 0 9 章 ） 強 制 執 行 和 解 協 議 、 裁 決 、 命 令 、 指 示 或 緊 急 濟 助 的 命

令 （ 見 第 4 A 章 第 7 3 號 命 令 第 1 0 ( 5 )條 規 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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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就內地向香港送達司法文書訂明的郵寄送達、電子送達及公

告送達方式而言，內地法院是負責送達文件的一方，故其須信納以此

等方式向香港送達文書乃屬適當。就受權主體代為送達而言，若內地

法院經審查後認為，當事人申請由獲授權主體向在香港的受送達人直

接送達司法文書並不違反法律規定，則會授權當事人自行安排送達。
27內地法院將作為向香港直接送達司法文書的「把關者」。總而言

之，內地當事人不能在沒有內地法院的許可或參與的情況下，直接向

位於香港的受送達人送達司法文書。  

 

31. 因此，新送達機制符合兩地的法律框架，並有效防止濫用。  

 

IV.  實施  

 

32. 《安排》並非在 簽署時立即生效。《安排》只會在香港完成

相關程序（包括經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對《 高 等 法

院規則》（第 4 A 章）及《區域法院規則》（第 3 3 6 H 章）作出

修訂）後才生效。基於以上，雙方會公布《安排》的生效日期，而該

日期預計約在今 年 年 底 。《安排》生效後，將會取代《 1999 安

排》。 28 

 

33. 律政司與司法機構將積 極 推 進 實 施 《安排》的 有 關 工 作 。

在徵詢委員的意見後，政府計劃於 2 0 2 6 年第四季將修訂規則刊

憲並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  

 

 

 

律政司   

2026 年 4 月   

#607471v3A 

  

 
27 《安 排 》 第 十 五 條 。  
28 《安 排 》 第 十 九 條 。  



附件一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送達 

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十

五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協商，

就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問題作

出如下安排：  

一、一般規定 

第一條  內地人民法院審理的民商事案件需要向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受送達人送達司法文書，或者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院審理的民商事案件需要向在內地的受送達人送達司

法文書的，適用本安排。   

第二條  本安排所稱“民商事案件”是指在內地或者

香港特別行政區屬於民商事性質的案件，但不包括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院審理的司法覆核案件以及其他因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行使行政權力直接引發的案件。 

本安排所稱“司法文書”在內地包括起訴狀副本、上訴

狀副本、反訴狀副本、答辯狀副本、授權委託書、傳票、判

決書、調解書、裁定書、支付令、決定書、通知書、證明書、

送達回證等與訴訟相關的文書，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包括起訴

狀副本、上訴狀副本、傳票、狀詞、誓章、判案書、判決書、

裁決書、通知書、法庭命令、送達證明等與訴訟相關的文書。 

司法文書樣式以互換司法文書樣本為準。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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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

文書，可以採用法院相互委託送達，以及郵寄送達、電子送

達、受權主體代為送達等雙方認可的送達方式。同時採用多

種方式送達的，應當根據最先實現送達的方式確定送達日

期。  

採取前款規定的送達方式無法送達的，可以公告送達。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香港民商事案件當事人（以下

簡稱“香港當事人”）應當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批予許

可，方可在內地送達司法文書或者方可採用某種送達方式

的，香港當事人應當先獲得有關許可，並在送達時提供該許

可。 

二、法院相互委託送達 

第四條  內地各高級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

法院可以相互委託送達司法文書。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書可以直接委託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送達。 

經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協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

授權部分中級人民法院、基層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高

等法院相互委託送達。 

第五條  法院相互委託送達司法文書，可以通過電子方

式轉遞；不能通過電子方式轉遞的，採用郵寄方式轉遞。 

以電子方式轉遞的司法文書與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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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委託方請求送達司法文書，應當出具蓋有其印

章的委託書，並在委託書中說明委託機關的名稱、受送達人

的姓名或者名稱、詳細地址及案件的性質。受送達人為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註冊的公司的，委託書還應當附有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公司註冊處網站查詢的受送達人最近期的註冊

辦事處地址打印本。 

委託書應當以中文文本提出。所附司法文書沒有中文文

本的，應當提供中文譯本。採取郵寄方式轉遞的，以上文件

一式兩份。受送達人為兩人或者兩人以上的，每人一式兩份。 

受委託方認為委託書與本安排規定不符的，應當向委託

方說明，必要時可以要求委託方補充材料。 

第七條  不論司法文書中確定的期限或者出庭日期是

否已過，受委託方均應送達。委託方應當盡量在合理期限內

提出委託請求。 

受委託方接到委託書後，應當及時完成送達，最遲不得

超過自收到委託書之日起兩個月。 

第八條  送達司法文書，應當依照受委託方所在地法律

規定的程序進行。 

內地人民法院協助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送達司法文

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

規定，可以採用直接送達、郵寄送達、電子送達、留置送達

等方式，還可以採用本安排第十七條規定的協助公告方式送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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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院  協  助  內  地  人  民  法  院  送  達  司  法  文

書，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規則》或者其他法律的

規定，可以採用面交送達、留交送達、投入信箱送達、郵寄

送達等方式。

  第九條  委託方請求按照特定方式送達，受委託方認為

不違反本轄區的法律規定的，可以按照特定方式送達。

第十條  送達司法文書，內地人民法院應當出具送達回

證，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應當出具送達證明書。送達回證或

者證明書，應當加蓋法院印章，並在送達完成後十四個工作

日內回覆委託方。

  受委託方確認無法送達的，應當在送達回證或者證明書

上註明妨礙送達的原因、拒收事由和日期，並在確認無法送

達後十四個工作日內回覆委託方。採用郵寄方式轉遞的，退

回委託書及所附全部文書。

  第十一條  受委託方對委託方委託送達的司法文書的

內容和後果不負法律責任。

  第十二條  委託送達司法文書費用互免。但委託方在委

託書中請求以特定方式送達所產生的費用，由委託方負擔。

三、法院相互委託送達外的送達方式

第十三條  內地人民法院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受送

達人郵寄送達司法文書，應當附有送達回證。香港當事人向

在內地的受送達人郵寄送達司法文書，應當提供加蓋審理法

院印章的司法文書正本，及供受送達人簽收的送達認收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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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證明文件。 

受送達人在證明文件上簽收的日期為送達日期。受送達

人未在證明文件上簽收但在郵件回執上簽收的，視為送達，

簽收日期為送達日期。 

第十四條  具備下列情形之一的，內地人民法院可以通

過能夠確認受送達人收悉的電子方式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受送達人送達： 

（一）受送達人明確表示同意的； 

（二）受送達人在提交的起訴狀、上訴狀、申請書、答

辯狀中主動提供用於接收送達的電子地址的； 

（三）受送達人通過回覆收悉、參加訴訟等方式接受已

經完成的電子送達的。 

具備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香港當事人也可以通過能夠

確認受送達人收悉的電子方式向在內地的受送達人送達。 

電子送達可以採用傳真、電子郵件、移動通信等即時收

悉的特定系統作為送達媒介。 

第十五條  內地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當事人申請由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律師行或者註冊外地律師行，向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受送達人直接送達司法文書，不違反法律規

定的，可以製作轉送通知書、送達回證，連同擬送達的司法

文書一併交當事人自行安排交付送達。 

香港當事人需要向在內地的受送達人送達司法文書，可

以通過在內地的律師事務所、公證機構向受送達人直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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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並提供加蓋審理法院印章的司法文書正本，及供受送達

人簽收的送達認收書或者其他證明文件。 

受送達人在證明文件上簽收的日期為送達日期。 

送達費用由提出申請的當事人支付。 

第十六條  採用本安排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規定的方式送達，雖未收到送達與否的證明文件，但存在以

下情形之一的，有關情形出現之日即視為送達： 

（一）受送達人向審理法院提及了所送達司法文書的相

關內容； 

（二）受送達人已經按照所送達司法文書的相關內容履

行； 

（三）其他可以確認已經送達的情形。 

四、公告送達 

第十七條  內地人民法院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受送

達人公告送達，應當在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傳播力、影

響力的信息網絡等媒體上發布。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應香港當事人申請認為確需委託

內地人民法院公告送達的，可以委託內地人民法院協助向在

內地的受送達人公告送達，並提供公告刊登文本。   

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 

公告送達費用由提出申請的當事人支付。 

五、附則 

第十八條  本安排在執行過程中遇有問題的，由最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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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協商解決。 

第十九條  本安排在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解釋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完成有關內部程序後，由雙方公布生效日期。 

自本安排生效之日起，《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院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同時廢止。 

 

 

本安排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在北京簽署，一式兩

份。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各持一份。 

 

 

 

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長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律政司司長 

 



內地法院委託香港
高等法院(第四條)

1. 由內地向香港送達

《安排》下的送達方式

內地法院不委託
香港高等法院

電子轉遞
(第五條)

郵寄轉遞
(第五條)

香港法院按《高等法院規則》
或相關法律規定送達(第八條)

投入信箱
送達

郵寄送達留置送達面交送達

註:

(1) 內地法院指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級人民法院，及經與香港司法機構協商後獲授權的部分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 (第四條)

(2) 如以上方式均無效，可以公告送達 (第三、十七條)

直接由內地法院送達
內地法院經審查，授權由當事人
自行安排委託香港律師行或註冊
外地律師行直接送達(第十五條)

郵寄送達
(第十三條)

電子送達
(第十四條)

：沿用《1999安排》的現有方式

：《安排》的新增方式

圖例：

附件三僅供參考之用



香港法院委託
內地法院

2. 由香港向內地送達

當事人直接送達，不
透過香港法院委託內

地法院送達

電子轉遞
(第五條)

郵寄轉遞
(第五條)

內地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訢
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規定送達(第八條)

電子送達 留置送達郵寄送達直接送達

註:

(1) 香港當事人在內地送達及所採用方式須經香港法院批予許可(第三條)

(2) 內地法院指各高級人民法院，及經與香港司法機構協商後獲授權的部分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 (第四條)

(3) 如以上方式均無效，可以公告送達 (第三、十七條)

郵寄送達
(第十三條)

委託內地律師事務所
或公證機構直接送達

(第十五條)

：沿用《1999安排》的現有方式

：《安排》的新增方式

圖例：

電子送達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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